关于太和县鸿盛纸业有限公司职工债权的公示

太和县鸿盛纸业有限公司各位债权人：
2025年9月25日，太和县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了太和县鸿盛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5年10月11日指定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担任鸿盛公司管理人。
截至2025年11月24日，鸿盛公司申报职工债权人数69人，管理人初审确认49人，确认债权总额2537139.65元（详见职工债权清单）。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公示。
职工债权人对本公示所附清单记载的债权数额有异议的，可以要求管理人更正。如对于管理人的更正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太和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示
太和县鸿盛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附件：1.太和县鸿盛纸业有限公司职工债权清单。
2.管理人联系方式：吴桂鲜律师15956579719、王雨荷律师1775687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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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太和县鸿盛纸业有限公司职工债权清单
	序号
	姓名
	债权金额（元）
	序号
	姓名
	债权金额（元）

	1
	李成夫
	103186
	26
	李广
	86111

	2
	李涛
	57477
	27
	李冰冰
	9250

	3
	李壮
	73633.26
	28
	邹坤
	3389

	4
	王小飞
	125325
	29
	张武
	60329.54

	5
	高大鹏
	78412
	30
	朱良顺
	15500.1

	6
	李帅
	25425
	31
	李丰
	657

	7
	李政堂
	45293.75
	32
	韩军
	18598.67

	8
	李志军
	80961
	33
	范飞飞
	97829

	9
	刘浩
	46032.06
	34
	孙美军
	86358.93

	10
	史冰雪
	73356.86
	35
	韩志秋
	28800

	11
	孙登星
	42470
	36
	豆中根
	16700

	12
	张振
	45232
	37
	许红亮
	35597

	13
	周三妮
	72497
	38
	孙孝东
	62956.65

	14
	韩帅
	14874.41
	39
	孙孝龙
	7143

	15
	李国彩
	41180
	40
	时福义
	216920

	16
	刘桂侠
	36750
	41
	徐连芝
	86358.93

	17
	刘子森
	26375.5
	42
	宋晓涛
	62085.07

	18
	史晓卉
	80428
	43
	李标
	139235.43

	19
	王庆飞
	24544.63
	44
	杨俊生
	38587.5

	20
	王雨
	47449.5
	45
	朱文波
	30342.33

	21
	张迪
	15702.66
	46
	刘福军
	84000

	22
	赵勇
	26900
	47
	赵绪森
	39745

	23
	朱启富
	72835.87
	48
	李善标
	567

	24
	邹杰
	27000
	49
	闪建云
	3729

	25
	巴其昌
	23008
	合 计
	2537139.65



